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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度第 1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11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 

二、 地點：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黃召集人維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張文哲 

四、 出（列）席人員：如附簽到單。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略。 

六、 議題討論： 

（一）議題一：111 年度第 1 季訪查臺北女子看守所「收容人施用戒具」

辦理情形，提請審議。 

補充說明：為防疫考量，本次會議僅於機關外部會議室進行書面資料

審閱。 

討論意見：依各委員所提出之意見，綜整如下： 

1、收容人被施用戒具當下，是否有抗辯或申訴的方式？例如通

知辯護人；至於無法理解法律規定的收容人，即使依法定事

由，仍拒簽施用戒具通知時，所方如何應對？ 

2、依所方報告，111 年 1 月到 3 月依法定事由施用戒具者只有

1個人，顯示所方很謹慎施用戒具，與早期濫行的情況相較，

已有很大的進步，值得肯定。 

3、現在戒具種類也有塑膠束繩，即使施用戒具也能兼顧收容人

的自尊心，因為自尊心的有無，對於不犯罪與否，有很大的

關連性，一旦自尊心掃地後，恐怕將來的再犯率會很高。 

4、依所方說明，精神疾患一時失控將依規定收容於保護室（以

前稱為鎮靜室），建議將此一處遇定調為醫療行為，而非處罰

行為，宜由衛生科介入提供專業的協助。 

5、所方設置的違規房有使用電燈、電扇等設施，應該有特別保

護措施，以避免這些機具被收容人破壞後，進而撿拾碎片自

戕、甚至割腕自殺，或者造成電流短路而發生火災。 

6、依法定事由而施用戒具之後，建議所方應給予收容人特別加

強心理輔導，針對為什麼使用戒具？使用後有何不適？將來

如何改善行為，避免再發生施用戒具事由等，讓他們能夠真

正的信服，而不再怨尤所方，不然到最後因憤恨不平，滋生

對刑法的不信任。 

7、施用戒具的過程中，是否有讓服務員參與協助的情況？早期

弊端在於假手服務員時，如該員不熟悉使用方式或剛好遇到

有仇的收容人，就會用鉚釘將其釘到流血，衍生爭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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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回應： 

1、被告有辯護人時，均依規定製作被告施用戒具通知書通知辯

護人，但無辯護人者，不在此限。在施用戒具的法定事由部

分，法律的層次已經有很明確的規定，如有收容人拒簽施用

戒具通知，本所將予以錄音、錄影，並由其他收容人見證簽

名，證明本所已履行相關程序但是收容人拒簽；目前本所收

容人抗拒的情況不多，會依規定送達。 

2、本所均依監獄行刑法、羈押法及法務部訂定之授權辦法，審

慎檢視及評估施用戒具之人事時地物等要件，落實辦理。 

3、依法定事由施用戒具時，隨時觀察行狀，施用原因消滅，即

行終止，並依施用當時的場合、情況，選擇施用戒具之種類。 

4、施用戒具或收容於保護室後，將由醫事人員查看是否有不適

之生理狀況，並給予適當處理。 

5、本所違規房內設施均設有防暴網，避免收容人自戕、自殺；

會後再提供防暴網設置相片，供委員參閱。 

6、如果因法定事由而施用戒具，有伴隨違規行為時，本所將由

心理師針對違規收容人進行關懷輔導。 

7、本所施用戒具均由監獄/看守所人員為之，絕無假手服務員

（視同作業人員）情形，此外，本所戒具室設置於中央臺後

方，均由專人(值班科員、內勤)負責管控數量、領用及歸還，

皆有妥為管理。 

決議：以上意見經機關代表現場說明後，各委員均能瞭解現行作

法，無特殊意見。 

（二）議題二：擬定 111年度第 2季視察重點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111 年度第 2 季視察主題訂為「戒護器械之使用與管理」

辦理情形；該次不指定輪值委員，由全體委員共同視察，

並遵守政府防疫措施。 

（三）議題三：擬定 111年度第 2季視察小組會議日期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預定於 111年 6月 17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召開。 

七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八、 散會（下午 3時 40分） 


